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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完善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工作，推动各地有序开展生猪养殖场等场所建设，我部在总结近年来实践经验基础上，组织开展了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）修改工作，经多次调研、征求地方畜牧兽医部门及有关专家意见，形成了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修改的必要性

《办法》自2010年实施以来，对加强动物防疫管理，提高各类场所动物防疫水平，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近年来，关于饲养场等五类

场所选址距离的规定在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，需要加以修改。

一是科学评估防疫条件的需要。饲养场等五类场所的防疫条件，与其周边的天然屏障、人工屏障、行政区划、饲养环境、动物分布等密切相关，统一的选址距离规定无

法涵盖以上因素的影响，需要采取更加科学有效的方式对动物防疫条件进行评估。

二是提升防疫管理水平的需要。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，部分地区城市化水平较高，许多已建成的动物饲养场等达不到选址距离要求，无法通过防疫条件审

查，造成了《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》颁发比例较低，通过防疫条件审查促进防疫管理水平提升的目的难以实现。

三是恢复与发展生猪生产的需要。2019年以来，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下降较多，稳产保供压力较大。近期，各地正在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积极发展生猪生产，但一些地

区土地资源紧张，如不调整动物防疫条件选址距离要求，难以解决新建养殖场所用地问题。

二、主要修改内容

（一）删除了选址距离有关规定。删除了《办法》中关于饲养场等五类场所选址距离的第五条、第十条第一项和第二项、第十一条、第十五条、第二十条，以及第二十

四条第一项和第二十五条第一项中关于专营、兼营动物、动物产品集贸市场的选址距离规定。同时，在《办法》第二条增加一款，明确动物饲养场等五类场所的选址应当根

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。

（二）明确选址风险评估要求。参考传染病防治法和甘肃、大连等地方动物防疫条例立法实践，在选址环节引入以风险评估为工具的行政确认程序，强化对各类场所建

设前的服务与指导。具体修改内容为：在第七章第二十二条关于选址施工的条款中增加了两款内容，分别为第二款“兴办前款所列场所的，应当向发证机关申请对选址进行

动物防疫风险评估”和第三款“发证机关应当根据各类场所周边的天然屏障、人工屏障、行政区划、饲养环境、动物分布等情况，以及动物疫病的发生、流行状况等，组织

开展风险评估，根据评估结果确认选址是否符合动物防疫要求”。

同时，一些地区反映，在山区等地形复杂地区建设的养殖场难以修筑围墙，建议适当放宽条件。针对此情况，我部于2018年函复广东省农业农村部门，同意除种畜禽场

外的其他动物饲养场场区周围建有能够防止畜禽出入的围墙、围栏等隔离设施即可。本次拟参照上述回函内容，将《办法》中有关规定一并修改。此外，按照国务院“证照

分离”改革有关要求，将《办法》中兴办动物饲养场、养殖小区和动物屠宰加工场所的材料和现场审查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缩为15个工作日。

责任编辑: 白海涛

司法部专业子网站 中国法律服务网 中国普法网 中国律师网 中国公证网

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 版权所有 京ICP备13016994号-2

Copyright © 2017 by www.moj.gov.cn All Rights Reserved. 京公网安备

11010502035627号

关于我们 | 联系我们 | 法律声明

网站标识码bm13000002

司法部
移动端

国务院部门网站 地方司法厅局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中国政府网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

公务邮箱 两微一端 无障碍浏览

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

首页 机构设置 全面依法治国 时政要闻 法律法规规章 立法意见征集 法治工作 政策解读 政务公开 政务服务 互动交流

http://www.moj.gov.cn/index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news/node_zlk.html
http://www.bshare.cn/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http://www.12348.gov.cn/
http://www.legalinfo.gov.cn/
http://www.acla.org.cn/home/toPage
http://www.chinanotary.org/
http://bszs.conac.cn/sitename?method=show&id=0895F1C8AE872F1BE053022819AC4DA4
http://www.beian.miit.gov.cn/
http://www.beian.gov.cn/portal/registerSystemInfo?recordcode=11010502035627
http://www.moj.gov.cn/news/content/2017-08/30/lxfs1_3807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news/content/2017-08/30/699_3806.html
http://121.43.68.40/exposure/jiucuo.html?site_code=bm13000002&url=http%3A%2F%2Fwww.moj.gov.cn%2F
http://www.gov.cn/
http://www.court.gov.cn/
http://www.spp.gov.cn/
http://www.moj.gov.cn/news/node_694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news/node_lwyd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wza/
http://www.moj.gov.cn/
http://en.moj.gov.cn/
http://www.moj.gov.cn/index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organization/node_bldjs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Department/node_582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news/node_xxtt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Department/node_592.html
http://zqyj.chinalaw.gov.cn/index
http://www.moj.gov.cn/Department/node_599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news/node_xwfbh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government_public/node_xxgk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government_service/node_641.html
http://www.moj.gov.cn/interaction/node_zxly.html

	www.moj.gov.cn
	关于《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（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
	ExLzI5L3psa18zMjM2NjI4Lmh0bWwA: 
	form1: 
	input5: 
	q: 请输入关键字




